
訓
令

國
民
政
府
訓
令
：

第
六
一
號
（
二
十
四
年
一
月
十
九
日
）
：

令
行
政
院
：

林
森

汪
兆
銘

國
民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六
二
號
（
二
十
四
年
一
月
十
九
日
）
：令

行
政
院
：



任
免
令
七
件

中
央
執
行
委
員
會
决
議
將
衍
聖
公
名
義
改
爲
大
成
至
聖
先
師
奉
祀
官
以
特
任
官
待
遇
並
給
予
四
配
裔
孫
名
義
均
以
簡
任
官
待
遇
令
仰
知
照
並
轉
行
遵
照
由

據
參
謀
本
部
呈
奉
軍
事
委
員
會
制
定
陸
海
空
軍
參
謀
任
用
規
則
並
請
廢
止
陸
海
空
軍
參
謀
任
免
暫
行
辦
法
令
仰
知
照
並
轉
飭
知
照
由

奉
頒
另
鑄
浙
江
黃
巖
縣
印
信
送
行
政
院
轉
發
由

奉
頒
國
庫
板
浦
支
庫
印
信
送
行
政
院
轉
發
由

奉
頒
山
東
省
會
公
安
局
印
章
送
行
政
院
轉
發
由


